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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为准。

５

、发行数量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烽火科技持有的电信器件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拟发行股份的数量按照

公司股份的发行价格和最终交易价格计算。 标的资产预估值约

６．１０

亿元，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完毕后，调整的发行价格

２６．１４

元

／

股计算，公司为收购标的资产拟发行的股份约

２

，

３３３．５９

万股。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且按国务院国资委

相关规定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成交价为依据，

由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２

）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

本公司通过询价的方式向符合条件的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调整的发行价格

２６．１４

元

／

股计

算，公司为配套融资需发行股份数为不超过

５８３．４０

万股。配套融资所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

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询价结果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本公司发生除息、除权行为，则上述发行股数将随着发行价格的调整

作相应调整。

６

、锁定期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烽火科技发行的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７

、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８

、期间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自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归上市公司享有，在前述期间发生的亏损及损失由控股股东

烽火科技承担，烽火科技应以现金方式补足亏损及损失部份。

９

、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１０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交所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原则

１

、合法合规原则，即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２

、价格公允原则，即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３

、独立性原则，即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４

、“三公”原则，即交易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权属清晰原则，即交易标的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６

、符合上市条件原则，即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７

、有利于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原则，即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和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规范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

二、 盈利预测补偿

根据《重组办法》相关规定，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标的资

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

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 根据本公司与烽火科技签署的《利润补偿框架协议》，若标的资产自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低于利润预测数，则烽火科技应向本公司做出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１

、烽火科技对本公司的补偿应为逐年补偿，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

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２

、本公司每年以壹元总价款回购乙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三年累计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

的总量，各年计算的补偿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３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本公司应对电信器件做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额占电信器件本次交易作价的比

例大于补偿股份数量总数占本次交易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 则烽火科技还需另行向本公司补偿部分股

份；需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

＝

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期末减值额为电信

器件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期末电信器件的评估值并排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

分配对资产评估值的影响数。

４

、 如果本公司不能对上述补偿股份进行回购的， 烽火科技应当将补偿股份转送给本公司的其他股

东。

５

、本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确定补偿股份数量，并在两个月内办理完毕。

三、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烽火科技持有本公司

４６．２５％

的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公司召开首次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后续召开的相关董事会、股东大

会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亦将回避表决。

四、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约

９７

，

２８７．４５

万元，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

务报表营业收入

１１０

，

７２４．５３

万元的

８７．８６％

；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净资产预估值约

６．１０

亿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１１

，

４５６．７７

万元的

５４．７３％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

五、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同意， 并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不限于：

１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５

、烽火科技因本次交易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如适用），或者获准

依法免于豁免申请。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烽火科技持有的电信器件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审计、

评估基准日。 本公司已经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

估，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且按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规定备案的资产

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二、电信器件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８８

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童国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４３９

税务登记号码 鄂国地税武字

４２０１０１６１６４２４９０１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１６４２４９０－１

经营范围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

、

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的技术及产品的研究

、

开发

、

制造

、

销售

，

相关技术的咨询及技术服

务

、

技术转让

。

注：上表成立时间为公司最新营业执照记载信息，主要因为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电信器件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

为内资企业，企业性质发生变化所致

三、电信器件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

电信器件前身为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美国激光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共同建立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的协议和合同。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批准中外合资经营“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的通知》（［

８１

］外资外审字第

００２

号）

批准了上述合资经营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同和章程。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

４

日，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经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８１

］工商企合字第

１１４

号文核准登记。 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３７．５

万美元，其中，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以机器设备作为投资，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其为邮科院

１００％

控股

的子公司；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生产技术（包括动态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作为投资，占注

册资本的

４０％

。

设立时，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

％

）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４０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２２．５ ６０

合 计

３７．５ １００

（二）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１

、

１９８３

年名称变更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对外经济贸易部以《对“关于长江激光电子公司改名问题的函”的复函》（［

８３

］外经贸

资字第

１１０

号）同意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改名为“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原长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的协议

书、合同的全部条款适用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工商企合资字

１７００３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

执照》，企业名称变更为“武汉电信器件公司”。

２

、

１９８９

年增资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４００

万美元，其中中方

投资

３００

万美元，美方投资

１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了合资经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合同书。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９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工作委员会以《市外资委办

公室关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修订合同及董事会组成的批复》（武外资办字［

１９８９

］

０４８

号）文批准施行上述

合同，原合资经营合同终止。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９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外经贸武外资办字［

１９８９

］

０４８

号《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

１９８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了武汉

电信器件公司章程。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４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核准登记通知

书。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合营合同

补充协议》，对出资期限进行了约定。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３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关于同意武汉

电信器件公司合营合同补充协议的批复》（武外资办［

１９９１

］

１２２

号）批准了上述补充协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武汉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武中会（

１９９４

）

０７８

号验资报告，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实收资本为

４００

万美元，

其中，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美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本次增资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

％

）

美国激光电子公司

１００ ２５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３００ ７５

合 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３

、

１９９５

年投资比例调整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第八次董事会作出决议，通过了《调整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份比

例的原则协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调整武

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的原则协议》，拟调整双方在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后合营双方各自持

有合资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投资双方签署了修订后的合资经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合同书和

章程。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３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第九次董事会作出决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合资经营武汉电信器件

公司合同书和章程。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５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以《市外资办关于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调整

投资比例的批复》（武外资办［

１９９５

］

２２８

号）文批准，同意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将其在武汉电信器件公司的

投资比例由

７５％

调减为

５０％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比例相应由

２５％

调增为

５０％

；并同意双方修

订后的合资经营合同和章程。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外经贸武外资办字［

１９９５

］

２２８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２

日，湖北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鄂中南验字

９６０１０８

号验资报告，确认武汉电信器件公司注册资本仍为

４００

万美元，其中，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美

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此次投资比例调整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

％

）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５０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２００ ５０

合 计

４００ １００

４

、

１９９９

年增资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４００

万美元增加至

７００

万美

元，合营双方同比例增资，合资合同书和公司章程中的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改为

７００

万美元，其他条款不

变。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０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以《市外资办关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增加资金的批复》（武外

资办［

１９９９

］

１９

号）文，批准武汉电信器件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

７００

万美元，股东双方股权比例均为

５０％

。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湖北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鄂中南验字

９９００３８

号验资报告，武汉电信器件公司注册资

本增加

３００

万美元，其中，货币资金

２４３

，

９６１．３４

美元，企业发展基金

１

，

３７８

，

０１９．３３

美元、储备基金

１

，

３７８

，

０１９．３３

美元（双方约定美元兑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按

１

：

８．２８

计算），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７０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外经贸武外资办字［

１９８９

］

００１９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增资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

％

）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０ ５０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３５０ ５０

合 计

７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００２

年增资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董事会作出关于追加投资的决议，同意将武汉电信器件公司未分

配利润中的

９００

万美元转增注册资本。同日，合营双方签署了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合资合同的补充说明和章

程的补充说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以《关于同意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增加投资的批复》

（武外资办［

２００２

］

８３

号）文，批准武汉电信器件公司注册资本由

７００

万美元增加到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增资部分

由中美双方按出资比例各出资

４５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外经贸武外资办字

［

２００２

］

００８３

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中天华正（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中天华正

鄂验字［

２００２

］

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累计未分配利润中等值于

９００

万美元

的金额转增注册资本，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增资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美元

）

出资比例

（

％

）

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５０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８００ ５０

合 计

１

，

６００ １００

６

、

２００３

年股权转让及名称变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２

日，美国康宁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美国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更

名为美国康宁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邮科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其所持武汉电信器件公司

股权转让给邮科院。 同日，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武汉

邮电科学研究院与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签署了新的《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武汉市外商投资办公室以《关于同意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武外资办

［

２００３

］

１１１

号） 同意美国康宁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给邮科

院，股权转让完成后，邮科院与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分别持有武汉电信器件公司

５０％

的股权。 武汉电信器

件公司由中外合资企业转为内资企业。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７

日，国务院国资委以《关于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收购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的批复》（国

资产权［

２００４

］

８

号）文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企业名称变更预核准通知书》（［鄂武］名称预核准内字

［

２００４

］第

４６５８

号）批准武汉电信器件公司名称变更为“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湖北中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鄂中信验字［

２００４

］第

３０１１

号验资报告，确

认电信器件变更后的注册资本按历次增资时的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币

１１

，

４３３．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电信器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领了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１１０３３０２

号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５

，

７１６．９０ ５０

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

５

，

７１６．９０ ５０

合 计

１１

，

４３３．８０ １００

７

、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电信器件股东会通过了关于股权变更的决议，同意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将其在电信

器件的

５

，

７１６．９０

万元出资额（占出资比例的

５０％

）全部转让给邮科院，转让价格为

５

，

７１６．９０

万元。 同日，武

汉光通信技术公司与邮科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武汉光通信技术公司将其所持电信器件股权全额转让

给邮科院，转让完成后，电信器件变更为邮科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４３３．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电信器件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毕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注册号为

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４３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１１

，

４３３．８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１

，

４３３．８０ １００

８

、

２０１０

年增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电信器件股东作出决定，由邮科院对电信器件增加货币资金出资，增资后电信器件

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武汉公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武公衡验字

［

２０１０

］

０１０１４

号验资报告，电信器件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电信器件通过章程

修正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电信器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增资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１００

９

、

２０１１

年股权划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邮科院以《关于将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的

决定》，决定将其所持电信器件

１００％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烽火科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邮科院与烽火科技签

署了《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书》，同日电信器件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述股权划转

已在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毕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股权划转完成后，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１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４５６．８０ １００

四、电信器件资产情况

电信器件的资产结构以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等流动资产为主，非流动资产占比相对较

小，非流动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固定资产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固定资产主要为电子设备办公设备、电子设备仪器仪表、运输设备及办

公家具等。

（二）商标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所持有的商标使用权情况如下：

（三）专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已拥有发明专利

１６

项，国外专利

３

项、实用新型

６８

项。上述专利使用权不

存在许可他人使用及质押等他项权利的情形。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申请日

１

高精度光纤透镜加工方法

ＺＬ０２１５４１８６．８

发明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３１

２

和波导型光探测器管芯兼容的准共面波导及其制作

方法

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４６５．６

发明

２００３ ／ １１ ／ ２７

３

突发模式光接收机

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４６７．５

发明

２００３ ／ １１ ／ ２７

４

侧面进光的双台形高速光探测器的连体式双管芯

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５５９．３

发明

２００３ ／ １２ ／ １１

５

高速半导体激光器的配置电路及制作方法

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１１６０１．１

发明

２００３ ／ １２ ／ １８

６

４０Ｇｂ ／ ｓ

波导型

ＰＩＮ

光探测器管芯台面的化学腐蚀方

法

ＺＬ ２００４１００１３４０１．７

发明

２００４ ／ ７ ／ １

７

双面微球透镜

—

楔形光纤一体化组件及其制作方法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６１２８３．７

发明

２００４ ／ １２ ／ ７

８

基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的

１５５Ｍ

比特误码分析测试仪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８５４４．１

发明

２００５ ／ ４ ／ １４

９

一种提高半导体激光器成品率的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９０１０．０

发明

２００５ ／ ６ ／ ２９

１０

和共面波导集成的侧面进光的

１０Ｇｂ ／ ｓ ＡＰＤ

管芯及其

制作工艺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０１９６０１．２

发明

２００６ ／ ７ ／ １１

１１

基于相干光辐射的固化封装光电转化组件的设备及

其方法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１４９８．４

发明

２００７ ／ ２ ／ ８

１２

基于锁波的可调谐激光器自动控制系统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３６８８．Ｘ

发明

２００７ ／ １０ ／ ３０

１３

高速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１７５１．６

发明

２００９ ／ ３ ／ ３１

１４

基于光谱吸收的煤矿瓦斯多点在线检测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９１００６０４６１．７

发明

２００９ ／ １ ／ ９

１５

单纤三向光电模块电串扰抑制方法及结构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９６９２８．６

发明

２００８ ／ ９ ／ １２

１６

基于单片机的激光器管芯温度控制装置及其控制流

程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２５２０８．１

发明

２００６ ／ １１ ／ ３０

１７

小型化数字地和壳地电隔离的同轴光电组件

Ｃｏａｘｉａｌ

Ｏｐｔ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Ｆｏｒｍ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７０６８．２

国外专利

２００６ ／ ７ ／ ５

１８

光 电 模 块 拉 环 式 解 锁 装 置

Ｂａｉｌ Ｔｙｐｅ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

ＵＳ ７，８８３，２７４ Ｂ２

国外专利

２００６ ／ １１ ／ ７

１９

热插拔光电模块拉环式解锁复位装置

Ｂａｉｌ Ｔｙｐｅ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ｔｔ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ｏｔ Ｐｌｕｇｇａｂｌｅ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

ＵＳ ７，７１２，９６９ Ｂ２

国外专利

２００６ ／ １１ ／ ３

２０

高精度光纤透镜抛光机

ＺＬ０２２９０７１７．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２ ／ １２ ／ ３１

２１ ＡＰＤ

器件温度补偿电路

ＺＬ０３２３５１３０．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３ ／ １ ／ ６

２２

一种同轴插拔式激光器焦距自由可调器件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５６７９．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３ ／ １０ ／ ３０

２３

光模块告警点和饱和点测试装置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６１９４．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３ ／ １２ ／ ４

２４

光电模块拉环结构制动装置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７５０２．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４ ／ ３ ／ ２２

２５

单纤三向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１７８９５．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４ ／ ４ ／ ２６

２６

光电子器件管芯用双探针三维微动耦合测试台

ＺＬ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７０１８．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４ ／ １０ ／ １９

２７

数字地和壳地电隔离的同轴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４２ ００５７８９６．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４ ／ １２ ／ ２１

２８ １０Ｇｂｐｓ

光电转换模块

ＺＬ２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０７４．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１ ／ ２８

２９ １０Ｇｂｐｓ

电光转换模块

ＺＬ２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０７５．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１ ／ ２８

３０

可清洁式高回损同轴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５８６７．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４ ／ ８

３１

交直流信号分脚进入的小体积同轴激光器件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６２７８．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５ ／ １０

３２

用于光纤光栅制备的恒温加热高压掺氢装置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７０００．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６ ／ ２９

３３

高回波损耗结构的同轴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６９９９．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６ ／ ２９

３４

小型化数字地和壳地电隔离的同轴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７０６８．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７ ／ ５

３５

集成式光波分复用探测器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７１９３．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７ ／ １５

３６

一种电视信号光接收模块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７３０６．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５ ／ ７ ／ ２５

３７

一种数字通信接口转换模块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６２５６．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４ ／ １９

３８

光电模块单臂拉环式解锁装置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６３５１．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４ ／ ２６

３９

插芯管体压配的同轴插拔式半导体器件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６７２０．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５ ／ １９

４０

集成的同轴插拔式半导体器件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６７９４．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５ ／ ２３

４１

同轴封装器件中具有导槽的阻焊管体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７０７８．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６ ／ ７

４２

两端分别开口的陶瓷套筒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７３６１．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６ ／ ２２

４３

外径尺寸渐变的陶瓷套筒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７３６０．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６ ／ ２２

４４

简约式光电模块拉环解锁装置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７４４８．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６ ／ ２９

４５

光电模块拉环式解锁装置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７４４７．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６ ／ ２９

４６

热插拔光电模块拉环式解锁复位装置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８７３７．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８ ／ ３０

４７

基于柔性电路板的高速光电器件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７５８８．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１１ ／ ２４

４８

采用射频转接器硬链接方式的

４０Ｇｂ ／ ｓ

光电转发模块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７０１０９．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１２ ／ ３０

４９

采用高速输入输出口匹配方式的

４０Ｇｂ ／ ｓ

光电转发模

块

ＺＬ２００６２０１７２７９７．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６ ／ １２ ／ ３０

５０

中部有对称分布穿透焊薄区的金属插针套筒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５２０９．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６ ／ １２

５１

带有自动补偿功能的软带器件测试夹具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７６００．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０ ／ １８

５２

一种显著降低电串扰的收发一体光电模块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７６０１．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０ ／ １８

５３

基于锁波的可调谐激光器自动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７８３３．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０ ／ ３０

５４

可调谐激光器偏置电流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８０１１．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１ ／ ６

５５

可调谐激光器温度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８０１．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１ ／ ６

５６

一种塑料封装同轴光组件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８９９５．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１４

５７

一种带插芯的塑料封装同轴光组件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８９９６．１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１４

５８

低噪声直流降压电路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３１０９２６．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７ ／ １２ ／ １８

５９

基于绝缘卡套的地隔离结构同轴光电组件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６８２７７．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７ ／ ４

６０

一种基于抑制电串扰的单纤三向光电模块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０７４９．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９ ／ １２

６１

有线电视信号输入端匹配网络电路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１０３４．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９ ／ ２６

６２

一种高回损和高可靠性的同轴光电发射尾纤组件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１４１８．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１４

６３

一种基于智能控制单元的可插拔光收发模块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１８５５．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１０ ／ ３０

６４

有线电视放大电路中的自动增益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２８５２．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１１ ／ ２４

６５

基于单片机的平均光功率和消光比恒定的自动控制

光模块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３０３２６．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１６

６６

一种具有数字监控上报功能的

ＥＰＯＮ

局端光电模块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４１０２０．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８ ／ １２ ／ ２６

６７

一种煤矿瓦斯多点在线检测装置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３０４．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 ／ ９

６８

防静电腕带在线报警器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３０７．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 ／ ９

６９

多通道数字开关信号控制器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４４８．９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 ／ １６

７０

一种半导体激光器光功率

、

驱动电流

、

电压图示仪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５５１．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 ／ ２２

７１

采用射频头软连接方式的

４０Ｇｂ ／ ｓ

光电转发模块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３８１５．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２ ／ ２４

７２

小型可插拔电连接模块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４４８０．８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１ ／ ３０

７３

电口小型可插拔电连接模块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４４８１．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０９ ／ １１ ／ ３０

７４

一种单纤双向器件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２６４．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１ ／ ７

７５

小型化可插拔万兆铜缆模块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８５９９１．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５ ／ １１

７６

应用于相位调制器的工作点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２６９．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５ ／ ２５

７７ ＤＰＳＫ ／ ＤＱＰＳＫ

模块延迟干涉仪控制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２８９８１．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６ ／ １８

７８

一种自动控制光模块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７５３５６．３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７ ／ ２９

７９

插拔式光电模块定位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０２０５３３２６１．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９ ／ １７

８０ ＭＤＩＯ

总线从机至

ＳＰＩ

总线的无缝转换模块

ＺＬ ２０１０２０６６０８８３．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１５

８１

千兆无源光网络光线路终端光模块突发模式误码测

试仪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８９１１．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２ ／ １５

８２

用于光电器件上的尾纤插针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０９１７０５．０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３ ／ ３１

８３

一种提高窄带宽间隔光隔离度的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２４３９．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６ ／ １

８４

单纤双向光电组件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４２３１．６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５ ／ ２７

８５

单纤双向器件的管体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８７８９．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５ ／ １８

８６

用于单纤双向光电器件的圆柱形管体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４２２７．Ｘ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５ ／ ２７

８７

一种用于单纤双向器件的插针

Ｚ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９６７８．４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 ／ ５ ／ ２５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

４１

项、国外专利

１

项、实用新型

１６

项。

（四）租赁资产

根据邮科院与电信器件签署的《工作用房租赁协议》，电信器件自邮科院租赁合计

２３

，

１３５．９１

㎡房产，

作为行政办公、科研生产、开发培训用房，租赁期限为

２

年，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月租金

为

３０８

，

２４１．９０

元。

五、电信器件经营资质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及出口货物所需相关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期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

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

册登记证书

》

４２０１３１６０３０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海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表

》

００７５２４００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

经营期限内持续有效

此外，电信器件出口产品进入相关国家市场所需的产品认证等情况如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单位

有效

期

ＴＵＶ

认证

ＲＴＸＭ１３１－ｘｙｚ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９５４１０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ｃｏ．

，

Ｌｔｄ

永久

ＲＴＸＭ１３３－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３３４１０

ＲＴＸＭ１３４－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７８

ＲＴＸＭ１３９－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７９

ＲＴＸＭ１４０－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８０

ＲＴＸＭ１５５－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２０１７６７１２

ＲＴＸＭ１５９－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８１

ＲＴＸＭ１６０－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２６６

ＲＴＸＭ１６６－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２２７０２９

ＲＴＸＭ１６７－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１７９８

ＲＴＸＭ１６８－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４４０７９

ＲＴＸＭ１６９－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２０

ＲＴＸＭ１７０－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２２６６１３

ＲＴＸＭ１７７－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３３５５４

ＲＴＸＭ１７８－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６９３

ＲＴＸＭ１８１－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２２００２６

ＲＴＸＭ１８２－ａｂｃ－ｄｅｆ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７１１７

ＲＴＸＭ１９１－ａｂｃ－ｄｅｆ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７１１３

ＲＴＸＭ１９２－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６９５

ＲＴＸＭ２２６－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７６７１７

ＲＴＸＭ２２８－ａｂｃ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１８９３１７

ＲＸＭＭ９１８ ＴＵＶ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Ｒ５０２１８１９０

Ｆａｃｔｏｒｙ－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０８６－０９－３１８３－１２０１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ｃｏ．

，

Ｌｔｄ

１２

个

月

ＣＢ

ＲＴＸＭ１３９－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３９５０４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ｃｏ．

，

Ｌｔｄ

永久

ＲＴＸＭ１４０－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３９５０５

ＲＴＸＭ１６８－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４１１８９

ＲＴＸＭ１６９－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４０８５９

ＲＴＸＭ１７０－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４３１７４

ＲＴＸＭ１８２－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２９５９１

ＲＴＸＭ１９１－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２９５９２

ＲＴＸＭ２２６－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４０８９８

ＲＴＸＭ２２８－ａｂｃ ＣＢ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ＪＰＴＵＶ－０４１００１

ＣＣ

ＲＴＸＭ２２６－ａｂｃ 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ＣＣ５０１１１９６７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ｃｏ．

，

Ｌｔｄ

永久

｀ＣＥ

ＲＴＸＭ１６７－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１１９６８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ｃｏ．

，

Ｌｔｄ

永久

ＲＴＸＭ１６８－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０９９７２

ＲＴＸＭ１６９－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１００１１

ＲＴＸＭ１７０－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２６２３９

ＲＴＸＭ１７８－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１８８７０７

ＲＴＸＭ１８１－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１５６３２

ＲＴＸＭ１８２－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１５５６４２

ＲＴＸＭ１９１－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１８８７０７

ＲＴＸＭ１９２－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１８８７０７

ＲＴＸＭ２２６－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１１１９８９

ＲＴＸＭ２２８－ａｂｃ ＣＥ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Ｅ５０２０００６６

ＦＣＣ

ＲＴＸＭ１３３－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３８３１１

ＴＵＶ Ｒｈｅｉｎｌａｎｄ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ｃｏ．

，

Ｌｔｄ

永久

ＲＴＸＭ１３４－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１１７５２

ＲＴＸＭ１３７－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０９６７５２

ＲＴＸＭ１３９－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０７１２４

ＲＴＸＭ１４０－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０７１３２

ＲＴＸＭ１５９－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７８８７７

ＲＴＸＭ１６０－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７８８８０

ＲＴＸＭ１６７－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１１９７０

ＲＴＸＭ１６８－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１０７１０

ＲＴＸＭ１６９－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１０７１１

ＲＴＸＭ１７０－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２２６２４６

ＲＴＸＭ１７１－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０９６７５４

ＲＴＸＭ１７３－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０９６７５５

ＲＴＸＭ１７７－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３８３１１

ＲＴＸＭ１８２－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１５５６４１

ＲＴＸＭ１９１－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０８８１３７

ＲＴＸＭ１９２－ａｂｃ ＦＣＣ ｌｉｃｅｎｃｅ ＡＫ５００８８１３７

ＵＬ

ＵＬ＿ＮＷＧＱ２ Ｅ２３９０７０

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ｓ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

永久

ＵＬ＿ＮＷＧＱ８ Ｅ２３９０７０

ＦＤＡ

１ｘ９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０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永久

１ｘ９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１

１ｘ９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２

１ｘ９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３

ＲＴＸＭ２２５Ｃ

系列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

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４

ＲＴＸＭ２２５Ｃ

系列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

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５

ＲＴＸＭ２２６

系列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６

１ｘ９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７

ＳＦＦ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８

ＲＴＸＭ２２５Ｃ

系列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

信

０３２２１０８－０９

ＢＩＤＩ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９－００

ＢＩＤＩ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０９－０１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０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１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２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３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４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５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６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７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８

ＳＦ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０－０９

ＧＢＩＣ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１－００

ＧＢＩＣ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１－０１

ＳＦＦ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３２２１１２－００

ＰＯＮ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０８２０６６２－０００

ＢＩＤＩ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１０２０１５７－０００

８５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０

１３１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１５５０

产品

ＦＤＡ

认证结案信

１２２０１２０－００１

Ｗｕｈａｎ ＦＤ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Ｌｅｔｔｅｒ １１３０４２９－０００ １

年

ＫＣＣ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０９－００３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０９－００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ｋｏｒ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５

年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３９－４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３９－４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４０－４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４０－４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４０－５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４０－５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５９－４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５９－４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０－４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０－４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０－５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０－５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８－４１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８－４１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９－４０５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６９－４０５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０１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０１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５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４５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０２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０２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５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５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５１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１－５５１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４５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４５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４５２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４５２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５００ ｗｔｄ－ＲＴＸＭ１９２－５０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０７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０７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０８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０８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４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４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８０ ＫＣＣ－ＲＥＭ－ｗｔｄ－ＲＴＸＭ２２６－４８０

六、电信器件主要财务指标（一）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０

，

０３６．６５ ８０

，

０６５．５８ ６６

，

２２２．５４

负债总额

５２

，

３７３．７０ ５３

，

７０７．５６ ４４

，

９７４．２４

所有者权益

２７

，

６６２．９５ ２６

，

３５８．０３ ２１

，

２４８．３０

（二）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

，

１６１．７６ ９７

，

２８７．４５ ７９

，

５１７．１６

利润总额

１

，

４０２．８２ ５

，

５１２．２０ ４

，

９０１．９９

净利润

１

，

３０４．９２ ５

，

１０９．７２ ４

，

９１９．４０

注：以上电信器件之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均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４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七、电信器件主营业务情况

电信器件作为我国最早介入光纤通信用长波长半导体光电器件研究、 生产和营销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电信、数据通信、模拟等应用领域涉及的光电

／

电光芯片、器件及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

主要使用于骨干传输、光纤接入、城域网络等领域，并在三网融合、云计算、智慧城市等热点应用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

电信器件产品主要应用

目前，电信器件产品总产能中，光器件产能达

１

，

５００

万对

／

年、光模块产能达

１

，

０００

万只

／

年，对应的光

模块销售收入占比超过

９５％

。

八、电信器件的竞争优势

（一）领先的技术及品牌优势

电信器件拥有成熟和先进的芯片核心技术、管芯工艺技术、耦合封装技术、光收发合一模块技术、小

型热插拔光模块技术、

ＦＴＴｘ

全线产品技术以及高速光模块产品技术，可完成从管芯制造、耦合封装、老化

测试到寿命试验等全部产品技术工艺流程， 具备 “芯片

－

器件

－

模块” 垂直集成优势， 产品速率覆盖

１５５Ｍｂｐｓ

至

４０Ｇｂｐｓ

，可提供全套光电器件解决方案。 电信器件的产品和服务得到主流客户的广泛认同，尤

其是关键芯片等原材料的自主生产，使得该公司产品具有低成本的显著优势，随着大规模量产能力的形

成，电信器件产品在市场上获得了客户良好的口碑并逐步形成了“

ＷＴＤ

”品牌形象。

（二）丰富的管理和技术经验

电信器件拥有在光器件行业近三十二年积淀的管理和技术经验，多年的专利和知识产权积累，完善

的管理体系（从

ＩＳＯ９０００

、

ＴＬ９０００

到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和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

实施和认证），以及

ＰＤＳ

管理实践、精益生产

（

ＬＰ

）实践，还有电信器件近十五年的

ＥＲＰ

系统实施经验的积累，形成了电信器件在光有源器件领域独特

的核心竞争力。

（三）优秀的研发团队

目前，电信器件作为湖北省创新试点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１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

个省企业技术

中心，已建立了面向技术创新的研发队伍人员结构，已拥有博士

６

名，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人员

１６０

名，占

总开发人员的

６０％

以上，高级及以上职称

３１

人。 电信器件承担技术创新项目的带头人均是具备

５

年以上设

计经验的系统工程师，研发队伍的人员保有率为

９９％

，电信器件拥有精干的研发团队及雄厚的研发实力。

九、电信器件未来盈利能力分析

电信器件作为国内领先、全球知名的光有源器件供应商，近年来其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长。电信

器件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９

，

５１７

万元、

９７

，

２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较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

２２．３５％

、较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

５７．５９％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分别实现净利润

４

，

９１９

万元、

５

，

１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较

２０１０

年度增长

３．８７％

、较

２００９

年度增长

３８．３２％

。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盈利能力良好，有利于增强本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电信器件销售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受其行业发展特性、 产品开发进程及市场经营策略等因素的影

响。 整体来看，信息通信产业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光传输增长受益数据业务的增长，将继续保持平稳

发展的态势，高速光传输产品的需求将逐渐增加，市场前景巨大。 依照上述行业市场前景判断，根据未审

定报表和初步预测，预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电信器件不考虑政府补贴等营业外收支因素的净利润约为

４

，

０００

万

元、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３００

万元及

６

，

１００

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光迅科技仅能根据现有财务资料和业

务资料，在宏观经济环境、公司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等假设条件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财

务状况及盈利能力进行初步分析和判断。公司将尽快完成审计、资产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根据最终确

定的审计结果、经备案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依据，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

详细分析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十、交易标的预估值

（一）交易标的评估方法及预估值

评估机构对于电信器件的股东全部权益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预评估，并最

终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电信器件账面总资产

８２

，

０６３．７０

万元，负债为

５３

，

９８６．９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８

，

０７６．７２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预估值约为

６．１０

亿元。

（二）本次预估的基本假设

本次评估时，主要是基于以下重要假设及限制条件进行的，当以下重要假设及限制条件发生较大变

化时，评估结果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１

、电信器件继续从事电信、数据通信、模拟等应用领域涉及的光电

／

电光芯片、器件及模块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仍将拥有相关资质和牌照，持续经营；

２

、国家现行的政治、法律、监管、财政、宏观经济状况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于预测期间将不会有重大

变动，国家宏观经济在预测期内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

３

、电信器件所从事的通讯光电器件业务所遵循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述业务所在地

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相关行业形势和市场行情于预测期间内无异常变化；

４

、 电信器件所从事的通讯光电器件业务所遵循的税收制度和有关的纳税基准和税率于预测期间内

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５

、国家于预测期间内的通货膨胀率与评估基准日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重大差别；

６

、电信器件的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且无重大变化，经营情况将不会因主要资产的能力不能正常发挥

等因素而受到严重影响；

７

、 电信器件所从事的通讯光电器件业务于预测期间内的成本和费用变动在管理层可以控制的范围

内，人工成本、材料价格变动趋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８

、 电信器件所从事的通讯光电器件业务于预测期间内不会受到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

本大幅增长；

９

、无其它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原则

１

、收益法估值模型

对于电信器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企业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估值。 运用企业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公

司权益价值，是用公司的企业价值减去债务价值。 用企业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司权益价值，步骤如下：

（

１

）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对经营自由现金流进行折现，从而计算公司的经营价值。

明确预测期自由现金流

＝

息前税后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加额

明确预测期后的连续价值为企业终值。 企业终值可采用折现现金流法、倍数法、清算价值法、重置成

本法等方法估算。 如果预计企业在明确预测期后将会以一定的稳定的增长率发展，企业终值可采用永续

增长模型（

Ｇｏｒｄｏｎ Ｇｒｏｕｔｈ Ｍｏｄｅｌ

）进行计算。 终值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ＮＯＰＬＡＴＴ＋１－

明确预测期后第一年息前税后营业利润

ｇ－

明确预测期后息前税后营业利润年增长率

ＲＯＩＣ－－

新增投入资本收益率

ＷＡＣＣ－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其中：自由现金流由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折现。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公司的资金机会成本，代

表公司债务投资人和权益投资人对绩效回报的共同要求。

ＷＡＣＣ＝ｋｄ

（

１－Ｔｃ

）（

Ｄ／Ｖ

）

＋ｋｅ

（

Ｅ／Ｖ

）

式中：

ｋｄ－

债务成本

Ｋｅ－

权益资本机会成本

Ｔｃ－

所得税率

Ｄ－

债务市值

Ｅ－

权益市值

Ｖ－

被评估企业市值

估算权益筹资成本的常用方法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

２

）计算非经营资产的价值，如富余的有价证券、未进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以及其他权益性投资。把

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与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的价值相加，就得到企业价值。

（

３

）计算出所有对公司资产的非权益性财务要求权。 非权益性财务要求权包括付息债务、离退休、内

退人员福利等。

从企业价值中减除非权益性财务要求权，即为公司的权益价值。

２

、折现率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公式为：

ＷＡＣＣ＝ｋｄ

（

１－Ｔｃ

）（

Ｄ／Ｖ

）

＋ｋｅ

（

Ｅ／Ｖ

）

其中：

ｋｄ

取

１

年期贷款利率；

Ｔｃ

为所得税率；

资本结构

Ｄ／Ｖ

取同类上市公司平均资本结构；

权益成本

ｋｅ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估算，公式为：

Ｋｅ＝ｒｆ＋

［

Ｅ

（

ｒｍ

）

－ｒｆ

］

×β

ｒｆ

为无风险利率，取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

Ｅ

（

ｒｍ

）

－ｒｆ

］为风险溢价，

β

为风险系数，取同类上市公司

平均数。

（四）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对电信器件的股东全部权益减值采用收益法评估，预估值约为

６．１０

亿元，预估增值约

３．３

亿元。评估增

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电信器件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大量专有或专利技术。 电信器件拥有在光器件行业三十二年积淀

的管理和技术经验，有行业内国内最为系统和庞大的器件和模块技术和产品开发团队，有成熟和先进的

芯片核心技术、管芯工艺技术、耦合封装技术、光收发合一模块技术、小型热插拔光模块技术、

ＦＴＴｘ

全线产

品技术以及高速光模块产品技术。 具备从芯片、器件到模块的产品垂直整合能力。 特别是，关键芯片等原

材料的自主生产，使得公司产品具有低成本的显著优势。

２

、优秀的研发团队。电信器件作为省创新试点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拥有

１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

个省

企业技术中心，已建立了面向技术创新的研发队伍人员结构，已拥有博士

６

名，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人员

１６０

名，占总开发人员的

６０％

以上，高级及以上职称

３１

人。 承担技术创新项目的带头人均是具备

５

年以上设

计经验的系统工程师，研发队伍的人员保有率为

９９％

，电信器件拥有精干的研发团队及雄厚的研发实力。

３

、电信器件初步建立了营销网络，国内销售部包括：华南，华中，华东三个销售片区，其中在深圳和北

京分别成立了办事处。 亚洲销售部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印度四个销售片区，其中在日本成立了办事

处。欧美销售部包括四个销售片区。销售团队共有

６３

人，硕士以上学历

１７

人，形成了一支服务的专业、高素

质、高效率的服务团队。

４

、随着大规模量产能力的形成，电信器件产品在市场上获得了客户良好的口碑并逐步形成了“

ＷＴＤ

”

品牌形象。

收益法评估包含了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如技术、品牌、营销网络、客户关系、人力

资源等，由于上述各类无形资产未包含在账面值内，所以形成评估增值。

十一、关联方资金占用、对外担保及未决诉讼情况

（一）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况。

（二）对外担保及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不存在对外担保及未决诉讼的情形。

十二、取得相应许可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复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电信器件涉及有关报批事项已经取得相应主管部门批复文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项目备案 环评批复

光纤到户光电子

核心芯片技术产

业化项目

《

湖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证

》 （

登 记 备 案 项 目 编 码

：

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４０５９０３０１

）

武汉市洪山区环境保护局

《

关于武汉电信

器件有限公司光纤到户光电子核心芯片

技术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

（

洪环管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

）

ＦＴ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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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光纤到户光电子核心芯片技术产业化项目仅为对邮科院精密大楼的

２

、

３

层进行相应改造，不

涉及新征土地，不涉及土建施工。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本公司主要从事光通信领域内光电子器件的开发及制造，包括子系统和光无源器

件两大类光电子器件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光纤放大器、波分复用器、光转发器、光线路保护子系统

及光连接器等；本次交易标的电信器件主要从事生产经营光通信器件、部件及设备，为国内主要的光有源

器件供应商，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光通信用半导体激光器组件、发光二极管、探测器组件、光发射

／

接收模

块、光收发合一模块及

９８０ｎｍ

泵浦激光器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电信器件将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并没有改变，而产品线将从光通

信领域内子系统和光无源器件两大类光电子器件延伸至光有源器件生产，将会加速有源器件与无源器件

之间的技术融合，有利于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提升本公司整体竞争实力，遵循光电子器件行业发展产业

集中度逐步加强的客观规律。

二、 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目前公司只能根据现有的财务和业务数据，

对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审计、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

本次交易标的电信器件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质量良好。近几年的相关财务数据查阅本预案“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九、电信器件未来盈利能力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符合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 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公司将通过向控股股东烽火科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电信器件

１００％

的股权。 交

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烽火科技，实际控制人仍为邮科院，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

更。 同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不拥有或者控制与上市公司或标的资产主营业务类似的企业或经营

性资产，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经营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因此，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烽火科技及邮科院已分别出具如下承诺：

１

、烽火科技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２

、 烽火科技和邮科院及其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如出售与上市公司生

产、经营相关的任何资产、业务或权益，上市公司均享有优先购买权，且出售或转让有关资产、业务或权益

时给予上市公司的条件与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条件相当。

（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烽火科技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与电信器件、实际控制人邮科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上述发

生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协议进行，交易公平合理；重大关联交易公

允，履行了法定的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电信器件之间的关联交易将彻底解除。 针对本次交易，由于邮科院及其关联

企业在产业链条、综合服务等方面与本公司和电信器件存在配套便利所产生的集群效应，因此本次拟注入资

产电信器件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邮科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商品、提供

服务及出售商品、提供服务等。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电信器件充分利用资源优势、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本公司及电信器件与邮科院及其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烽火科技及邮科院已分别出具如下承诺：

１

、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２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随行就市

参考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交易定价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３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四、 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发行前后本公司与烽火科技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

注：假定本次向烽火科技发行约

２

，

３３３．５９

万股，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含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

行约

５８３．４０

万股测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其他影响

（一）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公司尚无对现任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规及规章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和独立

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在日常经营中做到业务、资产、财务、机构、人员独立。同时，本公司根据现行法律法

规，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了相关内

部控制制度，保障了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邮科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

发生变化。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继续完善公司相关规章制

度的建设与实施，维护公司和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为进一步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独立性，烽火科技及邮科院已分别出具以下承诺：

（

１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拟购买资产独立完整，将与上市公司相互协助尽快完成资产交割、产权变更手续。上市公司资产将与

烽火科技及邮科院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保证烽火科技及邮科院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

等不规范情形。

（

２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烽火科技及邮科院担任经营性职务；

烽火科技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烽火科技及邮

科院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

３

）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

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

４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烽火科技

及邮科院的机构完全分开。 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

立行使职权。

（

５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烽火科技及邮科院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三）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本公司尚无其

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第七节 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 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

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 本次交易行为的方案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

本次交易行为的方案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包括不限于：

１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２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复；

３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５

、烽火科技因本次交易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如适用），或者获准

依法免于豁免申请。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相关审批事项正在进行中。上述批准或核准事项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上述

批准或核准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一）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标的资产评估及盈利预测尚未完成的风险

本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对拟标的资产进行预审计、预评估和盈利预测的

审核工作。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

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 本

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二）交易标的资产价值估值风险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预估值为

６．１０

亿元，增值率约为

１１８％

。 本次

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最终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且按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规定备案

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由于相关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上述评估预估值可能与最终评估价值存在一

定差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予以关注。

（三）政府补贴风险

电信器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在诸多技术研发领域持续获得国家在政策及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电信器件取得的政府补贴分别为

１

，

７３０．０９

万元、

１

，

１３９．４８

万元， 占同期利润总额的比重相

对较大。同时，电信器件能否在未来年度持续获得政府补贴及补贴金额等尚无法确定，可能会对电信器件

未来年度的盈利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公司在此提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四）经营及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业务规模将有所扩大，资产和人员随之进一步扩张，公司在组织设置、资金

管理、内部控制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将面临一定挑战，公司若不能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和管理制

度，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则可能给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来一定的风

险。 此外，公司与电信器件管理团队在企业文化、战略方向和管理思维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次重组后能否

顺利整合和发挥协同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五）行业风险

光通讯行业是光电子器件行业的主要下游行业，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而其周期性变化将能影

响到本公司及本次拟整合的电信器件。如未来光通讯行业发生波动将直接影响到本公司及电信器件的未

来效益，将有可能对本次整合造成影响。

（六）市场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投资者心

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大幅度偏离其价值。

（七）汇率风险

当前，上市公司与电信器件均存在自国外供应商采购物料及固定资产，并向国外通信设备制造商销

售终端产品的情形，因进出口贸易中的货币结算币种一般以美元、欧元等外币为主，外汇汇率的波动将会

影响上市公司及电信器件业绩的稳定。 如果未来电信器件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规避汇率风险的措施不能

根据汇率波动情况及时调整，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

（八）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科技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邮科院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且控股股东烽火科

技的持股比例可能进一步提高。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与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的

情形，可能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施加重大影响。 本公司将通过完善公司

治理、加强内控等措施降低该等风险，并对相关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及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关联交易，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的要求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

本预案公告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公平地

向所有投资者披露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与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对本预案出具了

独立董事意见；在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在公司

股东大会予以表决，并将采取有利于扩大股东参与表决的方式展开。 此外，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

师、审计师及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

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二、盈利预测补偿的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依据的，交易

对方应当对标的资产未来三年的盈利进行承诺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相关盈利预测补偿的具体安排详

见本预案“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二、 盈利预测补偿”。

三、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限承诺

本公司向控股股东烽火科技发行的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该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保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公平、公允

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公司已聘请会计师、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和盈利

预测审核，确保拟收购资产的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公司独立董事将对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资产过户事宜和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发表明确的意见。

五、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

烽火科技承诺：其持有的电信器件

１００％

的股权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

制等情形。

此外，电信器件尚需取得债权人关于股权转让事宜的书面同意，公司正积极办理上述事宜。

六、交易各方就交易信息真实性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声明与承诺

交易各方承诺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所提供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作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实际控制人邮科院、控

股股东烽火科技保证本次重组完成后光迅科技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将保持独立性，规范

上市公司运作。

七、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

提供便利，本公司将就本次资产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

态度，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相关文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相关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减少关联交易，不

会形成同业竞争。

２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

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童国华、鲁国庆、余少华、夏存海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３

、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公司将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按国

务院国资委相关规定备案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４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重组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减少关联交易，增强公司独立性，不会形成同业竞争。

２

、 公司本次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按国务

院国资委相关要求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公司本次重组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本

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按本次发行前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如有）相应调整。

３

、 公司本次重组中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为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按本次发行前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如有）相应调整，最

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询价确定。

４

、公司本次重组定价公平、合理，方案切实可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

５

、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本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未发生异动说明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披露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开始停牌。该公

告披露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２９．２０

元

／

股，前第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２６．０２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价格累计涨幅为

１２．２２％

。同期，中小板指数累

计涨幅为

７．９８％

，通信设备制造业累计涨幅为

５．５１％

。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业的通知》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

关规定，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光迅科技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价格波动未

超过

２０％

，无异常波动情况。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

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

的通知》 以及深交所

的相关要求，独立财务顾问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是否

利用该消息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核查。

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

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就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内

是否进行内幕交易进行了自查，并出具了自查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查询证明以及相关单位提供的自查报告，在

上述自查期间内，自查人员的交易情况如下：

徐士平（电信器件监事、芯片部经理王任凡配偶）买卖光迅科技股票的情况如下：

过户日期 过户数量

（

股

）

摘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６００

卖出

截止目前剩余股数

（

股

）

０

除上述人员之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光迅科技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易

光迅科技流通股的行为。

根据王任凡出具的情况说明和承诺函，其配偶徐士平进行股票交易行为时并不知晓任何关于本次交

易的内幕信息，该等交易行为系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的情况。 王任凡和徐士平进一步承诺，在光迅科技复牌直至光迅科技重组事项实施或光迅科技宣

布终止该事项实施期间，将不会进行任何光迅科技股票交易；上述卖出光迅科技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

认定有不当之处，因股票交易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归光迅科技所有。

第十节 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作为光迅科技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的要求，通过尽职调查和对光迅科技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和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并与光迅科技及其他中介机构经过充分沟通后，认为：

光迅科技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关规定，预案符合法律、法规

和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有利于光迅科技强化主营业务，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十一节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与承诺

（上接A46版）


